

立法院第9屆第7會期紀律委員會第1次召集委員會議紀錄

時　　間　中華民國108年3月8日（星期五）12時17分至12時22分

地　　點　本院紅樓301會議室

主　　席　李委員昆澤

陳秘書耀東：報告委員會，出席委員已足法定人數，請在場委員推舉本次會議主席。

施委員義芳：李委員昆澤。

陳秘書耀東：請李委員昆澤主持本次會議。

主席（李委員昆澤）：現在開會，請宣讀議程討論事項第一案。

討　論　事　項

一、請各召集委員互推1人為主席。

說明：依據本院紀律委員會組織規程第四條規定辦理。

主席：經在場委員推舉李委員昆澤為本次召集委員會議主席。

請問各位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

宣讀議程討論事項第二案。

二、本會期（第9屆第7會期）紀律委員會召集委員業經各常設委員會推舉擔任，敬請討論決議本會期各月輪值召集委員人選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立法委員行為法第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辦理。

二、依憲法第六十八條規定，立法院會期，每年兩次，第一次自2月至5月底，必要時得延長之。爰請討論決議本會期（第9屆第7會期）3月、4月、5月及可能延會期6月、7月與8月之輪值召集委員人選。

陳秘書耀東：過去依往例是由各黨各推舉一名委員代表抽籤，因為今天現場都是民進黨委員，因此建議先由民進黨委員至主席台抽籤，接著再由主席代表國民黨委員抽籤。

主席：我們就以抽籤的方式決定輪值召委，現在先由民進黨籍委員至主席台抽籤。

（進行抽籤）

主席：經在場委員決議以抽籤方式決定第9屆第7會期（108年3月至8月）之輪值召委名單如下：108年3月輪值召集委員為高金委員素梅，108年4月輪值召集委員為劉委員建國，108年5月輪值召集委員為李委員昆澤，108年6月輪值召集委員為林委員為洲，108年7月輪值召集委員為段委員宜康，108年8月輪值召集委員為施委員義芳。

請問各位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

今天的議程完成，現在散會。

散會（12時22分）


